
县乡财政

防范乡镇财政风险的几点建议

陈秀梅

1994 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

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使政府间的

财政分配关系逐步走向规范化，但

在实际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而且越往基层问题越突出，最为典

型的是我国目前乡镇财政普遍存在

的债务危机所导致的财政风险。以

西部某县为例，据决算统计，该县

2003 年底乡镇债务总额为 33870 万

元，平均每个乡镇 915 万元，是当年

乡镇级财政收入的 25 倍。乡镇债务

危机乃至财政风险的存在，极大地

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应尽快从制度上 、机制上予以防

范。
1 . 构筑乡镇财政独立人格。财

权划分模式与事权划分模式不对

称，是造成乡镇财政债务的重要原

因。分税制是按事权来划分各级政

府之间财权的一项制度，而从我国

目前分税制实施的情况来看，财权

按政府级次在层层向上集中，而事

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县乡两级财

政，要提供本区域内义务教育、基

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

政管理等多种地方公共物品，同时

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而且基层政府所要履行的事

权，大都刚性强、欠账多、所需支

出基数大、增长快，无法压缩。基

层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

财力高度不对称 ，矛盾突出。因

此，应按照 “一级政府一级财政，

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构筑

乡镇财政独立人格，做到 乡事乡

办，乡财乡理，充分调动乡镇政府

当家理财的积极性；明确划分乡镇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范围，

减除乡镇政府不应承担与其收入水

平不相称的职能；改变事权与财权

相分离的现状，设置与乡镇提供公

共产品和服务职能范围相应的财

权，为其实现基本职能提供财力保

障；同时完善转移支付，合理划分

县、乡之间的利益分配，适当提高

县 、 乡共享税种的留成比例，确保

乡级可用财力与财政收入同步增

长，满足乡镇日益增长的支出需

求，从根本上防范乡镇财政风险。
2. 强化问责机制，规范乡镇政

府的举债行为与偿债责任。防范和

化解财政风险的关键是要依法明确

和强化乡镇政府、各职能部门在债

务形成中的责权利关系，通过程序

化管理来明晰债权、量化责任、堵

塞漏洞。一是要理顺政府债务管理

体制。凡属于政府性债务必须由财

政部门统一管理，彻底扭转目前多

头举债、分散使用、财政兜底的局

面。二是应本着 “谁借谁还谁受

益” 的原则，建立借用还相统一、

责权利相结合的债务管理新机制，

依法确立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偿债

责任及连带责任，坚决杜绝偿债主

体的转移行为。三是要规范政府债

务管理程序，完善政府担保法规，

整顿政府担保行为，严格控制政府

担保范围，加大担保监管力度，并

对政府担保项目 实行从立项 、 计

划 、 投资 、评估到运行的 全程管

理，确保被担保人能按期偿还到期

债务。四是强化风险意识和风险责

任。各级地方政府应当根据财政部

的要求，按照债务余额 1 0 % 的比例

建立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准备金，增

强各级乡镇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
五是消化乡镇债务存量。对合理的

或有负债，要在清理债权债务、明

确偿债主体、划清偿债责任的基础

上进行规范，使其合法化和公开

化，并通过债务重组、债务转换、

债务转移或政府直接支付等方式，

盘活和消化因转贷、垫付、担保而

形成的债权和资产，尽可能地将部

分财政风险转移出去，降低乡镇财

政债务负担；对不合理的或有负

债，应依法坚决取缔，并从制度上

铲除不良负债产生的根源。
3 . 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审计

制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预算管

理和约束，细化预算，严格执行。
县（ 市 ）及乡镇人大要严格审核财

政预算的编制、定期审查乡镇的预

算执行情况，加强对财政预、决算

的实质性审查，确保乡镇财政依法

理财。另一方面，上级财政和审计

部门要重点对乡镇预算内外资金和

财政赤字进行专项审计。更为重要

的是，要建立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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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镇 ）长离任审计制度，约束乡

镇领导任期内的财政管理行为，对

离任的干部，不仅要审计其负责的

已完成项目，还要审计其已经决策

但尚未完工的项目，并将考核、审

计结果作为晋升的重要依据。
4. 加强财源建设、开辟新的财

源。首先，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走“贸、工、农，产、

供、销” 一 条龙之路，发展创税型

农业，夯实基础财源。其次，发展

非农经济、开辟新的财源。乡镇企

业是农村经济腾飞的主力军，也是

乡镇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乡镇政

府应帮助乡镇企业转变经营机制，

加快其产品结构调整，增强其竞争

能力。同时扶持生产型、科技型个

体及三资企业大户的发展，以增加

乡镇收入中的个人所得税和外资企

业所得税收入。另外，第三产业受

资源约束小、投资少、见效快，在

营业税大部分划作地方收入后，应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乡镇财政

固定收入。通过巩固提高基础财

源，发展壮大主体财源，培植涵养

新兴财源，逐步建立协调的乡镇财

源新格局。
（ 作者单位：江苏省江都市财

政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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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辖六区一市三县，在 5 6 9 万人口

中，360 多万在农村，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经

济欠发达，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2004 年

初，济南市财政局组织的农村经济及社会状

况调研组走访了 9 个区县的 125 户农民家庭以

及全部敬老院和部分卫生院，从中发现，农

民虽然解决了温饱，但是生活状况十分贫

寒。市财政局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社保向

农村延伸的工作思路，在做好城市保障的同

时，实施了农村社保救助计划。

特困农民绽出了笑脸

“过去只有干部、工人能够享受的，俺

们农民也能享受了，这是托了共产党的福

啊！”商河县一位 60 多岁、享受保障资金救助

的农民高兴地说。为使全市特困农民得到救

助，济南市财政部门确定，每年列出一笔专

门用于农村救助的资金。在既没有上级文件

规定，又没有经验可取的情况下，能否把钱

用于救助农民呢？济南市财政局认为，农村社

保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对特别

困难的农民理应该予以救助。因此，在统一

思想的基础上，实施了以下方案：第一，确

定低保救助的范围。主要有六类人员享受低

保：一是三无人员，即无劳动能力，无经济

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造成生活特别困难

的；二是常年患重病，无法劳动，家中又有

上学子女而致贫的；三是身体残疾、智力低

下，一家 2 - 3 人都有残疾的；四是有精神障

碍且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五是因天灾人

祸及其他原因致贫的家庭；六是其他符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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